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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筱、俞菀

16 日凌晨，呼啸而过的鸣笛，打破了深
夜的宁静。闪烁着蓝色警灯的两辆救护车，
驶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
称浙大二院）滨江院区，急诊大门外数十位医
务人员早已等候就位。至此，6·13 浙江温岭
槽罐车爆炸事故中，需要转运救治的 22 名最
危重伤员全部平安抵杭。

为生命开道，尽力救治每一个人。对医
务人员而言，战胜疫情需如此，灾难救援亦是
如此。他们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作战、与生命
为伴，只要有 1% 的希望，就尽 1 0 0% 的
努力！

与时间赛跑，陆空协作转运一刻不歇

紧急任务、紧急出发、紧急起飞！
6·13 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发生后，

“紧急”成为浙大二院烧伤科主任韩春茂工作
状态的真实写照。

13 日当晚，作为浙江省派出的第一批
62 名医疗专家之一，抵达温岭后韩春茂几乎
一夜未眠。他和同事们逐一查看了 20 多位
危重伤员的情况。年龄普遍高，烧伤面积大，
还有爆震冲击导致的各种复合伤……纵使经
历过无数生死营救“大场面”，韩春茂依然忧
心忡忡。

生命重于泰山。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立
即分批转运温岭的危重伤员，到国家创伤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浙大二院进行救
治，集中医疗资源抢救危重患者。

温岭、杭州两地相隔 300 多公里，危重伤
员伤情极不稳定，转运途中诸多风险，医疗专
家组、转运保障组、交通部门根据每位患者的
情况，马上制订出个性化的转运方案。

另一边，接收伤员的准备工作已开始高
效进行。“在患者还未到达前，我们的创伤急
救团队就进行了两次模拟演练，临床医学工
程部紧急采购悬浮床、翻身床、烧伤治疗机等
救治设备。”浙大二院党委书记王建安说。

6 月 14 日 13 点 10 分，首批运送伤员的
6 辆救护车、1 辆急救保障车从温岭出发，台
州交警、高速交警、杭州交警安排警车全程接
力护送。

台州高速交警支队的沈申建是开道护送
的交警之一。事故发生后，他在高速交警指
挥中心协助参与处置爆炸事故 10 多个小时。
14 日中午，他正准备稍微休整下，突然看到
需要安排人员参与伤员转运护送，就立刻请
缨重新投入工作，为转运救护车车队护航。

“在护送途中的拥堵路段，前方车辆自动
往两边让行，是这些车主为伤员们让出了一
条生命通道。”沈申建说，两车道的道路就这
样为转运开辟新通道，为救治争取了时间。3
个小时后，6 位危重伤员安全抵达浙大二院，
立即进入 ICU 接受救治。

“部分伤员情况稳定的窗口期非常短暂，
省里就启动直升机转运方案。”温岭市第一人
民医院副院长蔡海军说。

6 月 14 日 16时 15 分，第一架转运危重

伤员的直升机从温岭起飞。飞行途中，飞行
医生团队随时监测伤员生命体征，全力保障
伤员的空中转运安全。

与死神作战，和危重伤员共闯难关

年龄大、烧伤面积大、复合损伤多，是此
次爆炸事故重伤员救治的三大挑战。

据了解，转运至浙大二院的 22 名最危重
伤患者，平均年龄 68 岁，其中最大的 94 岁，
深度烧伤 90% 以上面积的占绝大部分。与
此同时，基本上每位患者都伴有颅脑损伤、多
脏器爆震伤等复合损伤，救治难度不言而喻。

“每位患者的救治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每个方面、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科学、
到位，以帮助他们度过休克关、感染关、修复
关和康复期。”韩春茂说。

对严重烧伤患者而言，每一关都危机重
重。首先是休克关。烧伤患者的休克期一般
为 48 小时，情况严重的将延长至 72 小时。

浙大二院综合 ICU 主任黄曼说，15 日
凌晨就有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一位 70 多岁
的烧伤面积 95% 的病人，突发两次呼吸心跳
骤停，ICU 医护人员全力心肺复苏和插管抢
救，从死神手中抢回了伤员性命，后又出现脑
缺血、尿崩症等情况，让处于休克期的她伤情

雪上加霜。
“这一次的挑战史无前例，我们必须咬紧

牙关，丝毫不能松懈。”黄曼说，“总体情况暂
时稳定，但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患者全部气管
切开、呼吸机治疗。”

第二个难关，是如何度过感染期。
医护专家介绍，感染是严重烧伤患者的

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烧伤造成大面积皮肤破
损，创面很容易感染。“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创
面，万一不慎感染，都会危及生命，救治便满
盘皆输。”韩春茂说。

再就是修复关。
大面积烧伤的患者需进行自体皮肤移植

来修补创面，用不到 10% 的未受损皮肤去覆
盖 9 0% 以上的烧伤面积，难度如同在走
钢丝。

在爆炸事故发生的温岭当地，温岭市第
一人民医院收治事故伤者最多。蔡海军说，
目前医院仍有 71 人正在接受治疗。部分伤
者烧伤面积较大，伤情比较严重，当下病情虽
然暂时稳定，但仍有反复的风险。

“迎难而上，没有什么二话。只要有 1%
的希望，我们就尽 100% 的努力。”王建安说，
医院已根据伤员病情评估情况，一对一成立
救治小组，实行“一人一方案”“一患一团队”，

每个小组由一名烧伤科医生、一名监护室医
生、一名创伤医师组成，外加 3 名护理人员。
医院成立烧伤救治领导小组、医疗救治专家
组、转运组、院感组及后勤保障组等工作小
组，集中调集全院相关学科核心专家及优质
医疗资源，全力保障救治工作。

与精细为伴，打赢每一场“硬仗”

伴随着监护设备的滴答声、呼吸机的起
伏声，ICU 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人心。

“目前危重伤员大多在艰难地度过休克
期。”不久前刚从抗击新冠肺炎援鄂医疗队回
到本职岗位上的黄曼说，“这场仗的艰难程度
不亚于在武汉战‘疫’，这是一场需要按‘月’
计算来打的持久仗，更艰难的仗还在前方。”

为了在这场“持久战”中拥有不断“克敌”
的“武器”，从伤员入院的那一刻起，黄曼就带
领团队做准备，确保精细化照护、精准化
治疗。

伤员床头的尿液 pH 值记录卡，是黄曼
团队的“武器”之一。

当前阶段，医护人员要为患者进行液体
复苏，精准计算和控制液体的种类、数量和速
度，观察患者尿量和全身情况。

“看起来是最简单、最笨拙的办法，其实
非常有效，两小时一次对患者尿液 pH 值测
定，能评估他的身体状态。”黄曼说，其他学科
医生想要了解患者的实时情况，从玻璃窗外
就能看到床头的这张卡片，做出大致评估
判断。

细节决定成败。“烧伤面积高达 90% 以
上的病人，身体表面能用于动静脉置管的皮
肤少之又少。”麻醉手术部主任严敏说，为了
置管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操作，麻醉手术部
专门成立五人小组，定期更换针头、导管，珍
惜每毫米可用的皮肤，尽可能不让病人受感
染之苦。

烧伤患者皮肤屏障缺失，比较怕冷，
医护人员把室内空调开到最适宜患者的 28
-30 摄氏度，同时开启暖风机和悬浮床的
加热功能。医生们进去给患者换药，需要
4 个人连续工作两小时，出病房时常常大
汗淋漓。

对于脱离生命危险的重伤伤员而言，度
过漫长的康复期、克服外观畸形和身体功能
受损、早日回归正常生活，还需要心理专家的
疗愈。

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六科
主任谭忠林表示，重大灾难事故后不少人都
会出现失眠、惊慌、紧张、噩梦、闪回、心慌、胸
闷等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心理专家在进行干
预时会对成人伤员、儿童伤员、逝者家属、目
击者等不同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给他
们提供长期心理支持。

生命至上，救死扶伤。有需要我就上，
轻易不下火线……好医生，总是会把这些崇
高的品质当作职责所在。不论年龄、性别、
贫富，为挽救每一个生命倾尽全力，这是救
治事故伤员的核心逻辑，也将会让社会看到
生命的力量和奇迹。

为生命开道

新华社杭州 6 月 17 日电（记者吴帅帅、
张璇）近日，爱奇艺在“超前点播案”败诉后，
又被指“侵犯隐私”：在案件庭审中提交了原
告用户吴先生的观影记录，被当事人公开
质疑。

观影记录、打车轨迹、搜索记录、购物清
单……人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每一次屏幕停留、指尖操作，都会被存储为数
据形态的“痕迹”。浩如烟海的“网络痕迹”关
系用户个人隐私，究竟该如何保护？

谁在利用我的“网络记录”？

“他们在庭审中把我的观影记录拿出来
了，近百页，感觉隐私被侵犯。”原告吴先生日
前在其个人微博平台发文质疑。

对此，爱奇艺官方微博回应称，在“超前
点播”一案中提交的所有信息，都是根据相关
法规和诉讼需要，并且申请了不公开质证，以
确保信息不会流向第三方。

记者联系到本案当事人吴先生。他认为，
平台在收集、查看、使用个人信息上应当严格
依据法律，“如果没有公安机关、法院的调查
令，也没有我的同意，这就是侵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高艳东表示，个人观影记录是公民个人
信息，包含个人喜好、行动信息、行为轨迹等，
能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处理个人
信息应当征得该自然人或其监护人同意。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有同样的
被侵权经历。杭州市民陈女士表示，自己曾在
某婚恋平台上浏览过，随后就收到了不同平
台、机构的推销短信。让陈女士无法释怀的是
只因自己“浏览”过这一动作，就变成一些企
业精准营销的对象。

记者查阅各大投诉平台，发现不少用户质
疑一些网络平台收集“网络痕迹”个性推送。部
分用户投诉显示，在婚恋、借贷等平台上，只要
有浏览记录，很快就会收到推销电话。

2019 年曾有科技自媒体针对某新闻
App 做过测试，发现个性化推送背后，可能是
对包括用户订阅频道、标签等应用内数据，以
及用户通过社交账号登录、用户浏览器书签
等应用外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过度收集“网络痕迹”涉嫌侵权

“网络痕迹”又被称为“数字脚印”，指的
是用户在互联网空间活动后留下的行为记
录，既有公开的帖文、状态等，也有被本地或
云端服务器记录的数据。与个人身份证号、手
机号等隐私信息不同，很多“网络痕迹”会被
收集进行商业利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些互联网大
企业较为规范的通行做法是，将信息脱敏后
分发给人工智能算法，最后形成用户的偏好
分析，达到精准推送的商业目的。

记者查阅多个流行 App 的用户隐私协
议相关条款发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及将对
收集的部分信息进行商业利用，多数情况用
于用户个性化服务、推送信息、广告等。从协
议授权到商业利用，使用用户“网络痕迹”的
过程存在侵权之嫌和安全风险。

——不同意就别用，App 隐私协议成为
霸王条款。不少用户有过这样的体验，新下载
的 App 不授权即等于不可用，授权收集信息

成了前置条件。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一些
App 的开发商，直接将用户授权其收集、查
看、使用所有在 App 上的行为记录作为正常
使用 App 的前置条件，有霸王条款之嫌。

——二次转移，“网络痕迹”面临多元共
享。“为何我在这个平台浏览的痕迹会成为另
外一个平台的推送线索？”细读一些平台的隐
私协议不难发现，部分平台规定用户行为数
据可以进行有条件共享和传输。网络安全技
术专家徐超认为，被共享的数据到底用到什
么程度、有没有被妥善保管，这些问题没有明
确标准，可能存在过度收集、二次转手、服务
器被攻击等风险。

——个人行为数据有商业价值，用户却没
有财产权益。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海滨认为，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约定网络账号
用户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但平台账号的使
用权也可被视为虚拟财产。随着行为数据使用
量的增加，行为数据会越来越具有价值。

如何规制“掌管钥匙的人”？

甘海滨认为，网络平台是“掌管钥匙的
人”，用户隐私权相关条文都有利于公司商业
使用，必须明确互联网企业商业使用和数据
保护的边界。

高艳东认为，数据收集主体只要有商业
用途的，一定要遵循正当、合法、必要、同意四
大原则，收集信息的范围等应恪守最低限度。

针对用户“网络痕迹”，高艳东建议，可以
将数据分类保护和管理。一是严格保护敏感
“痕迹”，例如行踪轨迹等信息；二是协商使用
一般信息，用户同意授权，经去标识化处理
后，平台可以据此提供个性化推送和服务。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现实中，由于用户
个人难以举证等原因，面对平台、开发者过度
收集、使用“网络痕迹”行为维权困难，应加快
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立法。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企业应自觉规范信息
安全保护，对信息做必要的脱敏、加密等技术
处理，特别是在数据传输、共享过程中利用“同
态加密”等技术，对用户“网络痕迹”妥善保护。
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技术监督手段，查处“手
拿钥匙”的平台滥用数据信息等违法行为。

新华社昆明 6 月 17 日电（记
者王研、杨洋）今年上半年，买卖企
业对公账户发案数在多地呈上升趋
势。据公安部门推送线索显示，涉案
账户大多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
各类违法涉罪资金流动关联。警方
提醒，近期部分中小市场主体经营
困难增加、部分人群就业压力上升，
应特别警惕不法分子“钻空子”。

企业对公账户为何被不法分子
盯上？其中有何黑灰产业链？还有哪
些监管漏洞要堵？新华社记者展开
调查。

多地破获买卖“公户”案

QQ 等网络平台仍有贩子活跃

企业对公账户，即企业银行结
算账户，是为企业法人、非企业法
人、个体工商户办理结算业务的账
户。近期，云南、河南、江西等地破获
多起买卖企业对公账户案件。

在云南，昆明市五华区、西双版
纳州景洪市、文山州文山市等地警
方自 4 月以来已捣毁多个“公户”贩
子团伙，查获工商营业执照、公司公
章、法人私章、银行卡等涉案物品数
量巨大。有地方仅一团伙即注册公
司 430 个，使用他人身份证 289 张，
买卖企业对公账户 1000 多个。

江西遂川、河南的武陟、洛阳等
地也查获一批涉案“成套”对公账户
资料。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一套”对
公账户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
卡、手机卡、U 盾、公司公章、法人
私章、账户密码和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等。不法分子通常会以 500 元
至 2000 元不等价格收购，以 7000
元至 1 . 5 万元卖出。

记者发现，当前网络平台上仍
有“公户”贩子活跃。记者在百度搜
索“买卖企业对公账户”，发现大量
标注“一手货源”“资料齐全，全新无
记载”“方便匿名转账”等的广告，广
告中均留有 QQ 号。记者随机加上
数个 QQ 号，发现大都能联系上贩
子。有人还给记者发来买卖账户标
准、价格等信息。

“公户”被卖作犯罪工具

有专人负责“售后服务”

记者发现，对公账户被卖给电
信诈骗、洗钱、网络赌博等犯罪团伙
用作违法资金通道等工具。

据昆明警方介绍，这与对公账
户部分特点相关：第一，对公账户每
日转账限额更高，更能满足不法分子需求；第二，电信诈骗等
犯罪过程中往往伴有频繁转账，用企业账户比个人账户更容
易躲避金融、公安等机构监管；第三，对公账户比个人账户具
有更强的欺骗性；第四，出于保护企业正常经营考虑，针对对
公账户的查询、冻结等手续往往比个人账户更加复杂、难度更
高，这对不法分子而言保护性更强。

“公户”贩子们瞄准的正是这一“商机”。一名“公户”贩子
告诉记者，团伙成员每人每月“工资”3000 到 5000 元，每个账
户收购价最高不过 2000 元，卖价则可高至 1 . 5 万元左右，一
名团伙成员每月能成交数个至数十个账户不等，其中“利润”
相当可观。

但是根据相关规定，开设对公账户需满足持有合法营业
执照等一系列要求。记者了解到，部分“公户”贩子团伙的底层
成员会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执照开立账户出售，但更多是
诱骗他人上钩。

生意失败的昆明市民项先生被一条“持营业执照可向银
行贷款 2 万元”的广告吸引，与“公户”贩子取得了联系。此后，
贩子诱导他先后用自己身份证办了 30 多本工商营业执照，用
其中 21 本开立了对公账户，全数出售。“工商营业执照、对公
账户、U 盾齐全，验证没问题了就每套给我 1500 元。”

据警方办案人员介绍，当前，受疫情影响经营状况不佳的
企业、面临就业困难的大学生、低收入城市务工人员等也都成
为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其中有部分人因贪图利益，甚至被
不法分子发展成团伙成员。

此外，记者还发现，为牟取更多利益，“公户”贩子们会为
买家提供“售后服务”。例如，一旦出现被出售账户在使用中因
流水异常被监管机构冻结等情况，为避免买家被绳之以法，
“公户”贩子团伙会派遣专人前往银行办理销户。通常若因销
户问题导致买家损失，“公户”贩子一方要承担其中的七成。

源头打击还需堵住漏洞、形成合力

此前，针对企业对公账户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等活动的情况，公安部在各地部署，严厉打击买卖企业对
公账户违法犯罪活动。

“很多人防范意识仍然不足，认为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办
理对公账户没什么风险。”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佩
表示，这些行为不仅可能严重影响个人征信，还可能因涉嫌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公文、印章罪及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
而承担不利后果。

专家认为，实现源头打击相关违法犯罪仍有漏洞要堵。
“办理营业执照全是网上申报，最多一天报 6 个，经营

地址和注册资金都是假的。”一名“公户”贩子向记者坦言
利用了网络申报漏洞，一些地方的工商部门仅对公司注册地
址真实性做形式审查，还缺乏事后监管。记者还了解到，部
分银行同样存在审核不严等问题，对一人开立五六十个对公
账户的情况毫无警觉。办理对公账户销户时，各银行对是否
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场的规定也不一样。

专家建议，在推进“放管服”改革同时，工商、银行等
仍应强化落实监管责任，警惕风险，避免损失。昆明警方
称，此前有一“公户”贩子团伙租用办公室、伪造公司招
牌，企图从某银行批量办理对公账户，“可工作人员到现场
后发现办公电脑都无法正常使用，察觉异常，就未予办理，
避免了风险。”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建议，要形成打击买卖
对公账户犯罪的合力，还需公安、银行、工商部门加强信息
共享、通报协作等机制。有关部门可通过联席会议等协调机
制，针对相关业务办理过程中出现异常应如何处理及时沟
通、决策。

警方提醒，切勿利令智昏，个人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
份证件及信息，企业如有闲置的对公账户应及时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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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集、被共享、被利用……

谁动了我的“网络痕迹”？

浙江温岭爆炸事故

危重伤员救治追踪

▲ 6 月 15 日，工作人员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忙碌。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网络痕迹”又被称为“数字脚印”，指的是用户在

互联网空间活动后留下的行为记录，既有公开的帖文、

状态等，也有被本地或云端服务器记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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